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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１〕　 〔美〕理查德·Ｄ．弗里尔：《美国公司法》（第７版），崔焕鹏、施汉博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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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 “法体系一致性”
———追问各法域董事责任 “差异化配置”之法理

蒋大兴＊

内容提要：对 《民法典》等关联法律的检视表明，我国现行法关于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之安排存在

法体系上的不一致。《民法典》坚持法人人格独立性理论，一体化地采取 “间接担责”方式解决

法定代表人、董事等履职时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新 《公司法》一方面继受 《民法典》关于法定

代表人的责任规则，另一方面又扩张了董事对外直接担责之情形。从而形成了 《公司法》与 《民

法典》关于董事外部责任之安排，以及 《公司法》内法定代表人董事与普通董事外部责任安排之

不协调。《证券法》则进一步偏离 《民法典》，扩张了董事的外部直接责任范围，让对公承诺或虚

假陈述之董事对外直接担责，或令其对发行人的虚假陈述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上述安排虽可能意

在维护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但相关理论假设缺乏足够说服力。《企业破产法》对董事外部责任的

规定不仅是模糊的，而且，若直接扩张董事的外部责任，可能未能很好地平衡商业判断原则与债

权人交易风险自担原则的关系。以上关于董事外部责任立法的差异化安排，凸显了我国立法缺乏

融通性，在实践中也引发了过重的董事责任潮。关于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之立法安排，应回归民法

传统，统一以间接外部责任的方式保护第三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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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权力的人，必须同时肩负与权力相对应的责任。”〔１〕 在本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公司法》）修订过程中，如何解决董事在作出违规行为时对第三人之责任，再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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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立法热点。〔２〕实际上，在此之前，学界很早就展开了关于是否需要专门规定董 事 对 债 权 人／

第三人责 任 的 讨 论，知 网 可 查 文 献 最 早 可 以 追 溯 到１９９５年。〔３〕其后，学界也积极参与了 讨

论。〔４〕近年来，学界又展开了关于特殊情形下董事对股东之出资义务是否对外部债权人存在催

缴责任的争议。〔５〕证券法领 域 更 是 一 直 在 热 议 董 事 对 投 资 者 的 直 接 赔 偿 责 任。〔６〕有 趣 的 是，

《公司法》中有关董事责任的安排，似 乎 一 直 与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证 券 法》 （以 下 简 称 《证 券

法》）处于脱离状态，传统 《公司法》基本坚持民法逻辑，认可公司为独立法人，若因 董 事 违

反信义义务之行为而导致外部债权人利益受损，则先由公司对外担责，再由公司决定是 否 向 内

部 “有责董事”追偿。《公司法》长期一直沉 迷 于 民 法 的 逻 辑，没 有 规 定 董 事 对 第 三 人 的 直 接

责任。新 《公司法》（即２０２３年修 订 的 《公 司 法》，下 文 所 称 “旧 《公 司 法》”，即２０２３年 修

订之前的 《公司法》）第１９１条关于董事对第三人承担直接责任的安排，打破了民法关于 “法

人人格独立性”之设计，引发了实务界的焦虑。可奇怪的是，这样的设计一进入 《证券 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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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赞同在 《公司法》中增加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例如，刘斌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修订草案）》

第１９０条有利于保障债权人利益，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且该责任背后的法理兼具组织法与行为法性质，可以从

法定责任和侵权责任两个视角综合考量。参见林一英、刘斌、沈朝晖、丁亚琪：《公司法修订的立法选择笔谈》，载 《政法论坛》

２０２２年第４期。汤欣也赞同设置该法定责任，只是强调要对连带责任作出 细 化。参 见 汤 欣、李 卓 卓：《新 修 虚 假 陈 述 民 事 赔 偿

司法解释评析》，载 《法律适用》２０２２年第３期。王长华认为，我国的公司法 人 机 关 理 论 太 过 于 绝 对，实 际 上 公 司 法 人 机 关 理

论并没有将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完全排除在外，这两者是可以兼容共存的，我国有必要在 《公司法》中设置董事对第三人责任

的一般性条款。参见王长华：《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０－５５页。另外一些学者则反对或

者并不完全赞同在公司法中增设董事对第三人的严格责任。参见王莹莹：《我国 〈公司法〉修订中商事连带责任的重构———基于

“连带”的历史发展脉络》，载 《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年 第３期；叶 林、叶 冬 影： 《公 司 董 事 连 带／赔 偿 责 任 的 学 理 考 察———评 述

〈公司法修订草案〉第１９０条》，载 《法律适用》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参见谢科海：《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比较研究》，载 《政法论 丛》１９９５年 第３期；欧 阳 明 程：《论 董 事 与 公 司 对 第 三

人的连带责任》，载 《政法论丛》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例如，张民安、冯果等较早就提出，董事对外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无须公司法特别规定。参见张民安：《董事对公

司债权人承担的侵权责任》，载 《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００年第４期；冯果、柴瑞娟：《论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载 《国家检

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再如，吴建斌等认为，公司法处于民法的特别法地位，公司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之性质属于特别

法定责任。参见吴建斌、吴兰德：《试论公司董事第三人责任的性质、主观要件及归责原则》，载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１期。又如，陈景善认为，从维护债权人 权 益 的 角 度 出 发，应 就 董 事 对 第 三 人 的 责 任 进 行 问 责，

并强调日本公司法在此方面规定较为详细，且有大量判例。参见陈景善：《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认定与适用中的问题点———以

日本法规定为中心》，载 《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于此前后，大体在同 一 时 间 段，其 他 一 些 研 究 者 也 纷 纷 加 入 了 这 一 研

究队伍。参见刘海鹤、王福友、姜增全：《论公司董事对第三人的责 任》，载 《黑 龙 江 财 专 学 报》１９９９年 第３期；张 英：《论 董

事对公司第三人的责任》，载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王宗正：《董事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当

代公司法的发展与我国公司法的重构》，载 《求索》２００３年第３期；曹阳、陈宇：《从 “中国股市第一案”看董事对第三人的法

律责任》，载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２第１期；周继红：《简论日本股 份 公 司 董 事 对 第 三 人 责 任 制 度》，载 《青 海 民

族学院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３期；吕巧珍：《略 谈 代 表 （执 行）董 事 及 其 对 第 三 人 的 责 任》，载 《中 央 财 经 大 学 学 报》２００２年 第９
期；汪公文：《公司越权与董事越权责任及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载 《甘肃教育学院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０２年 第Ｓ２期；

艾超：《董事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探析》，载 《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１期。此外，还有大量硕士学位论文专门讨论

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其中，最早的可能是厦门大学张序涛的论文 （参见张序涛：《论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厦门大学２００２年

硕士学位论文），对此不再一一列举。

参见丁勇：《认缴制后公司法资本规则的革新》，载 《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李海燕、李盛聪 《资本认缴制下的

董事催缴制度》，载 《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３期；蒋 大 兴：《论 出 资 义 务 加 速 到 期 的 商 业 逻 辑———股 东／董

事作为履行者与监督者责任之差异》，载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法治论丛）》２０２２年第６期；邹学庚：《论董事对股东出资的监

督义务———兼评 “斯曼特”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载 《甘肃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２期；刘凯湘、张其鉴：《公司资本

制度在中国的立法变迁与问题应对》，载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５期；王瑜：《董事勤勉义务在公司催缴出资中的

适用———兼评 “斯曼特微显示科技 （深圳）公司与胡秋生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载 《社会科学家》２０２０年第９期。

参见曹阳、陈宇：《从 “中国股市第一案”看董事对第三人的法律责任》，载 《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２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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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又显得十分正常，少有人认为 《证券法》有关董事对第三人承担直接赔偿责任的规 定 是 一

种不合理／应予取消的安排，学界讨论 大 多 停 留 在 相 关 责 任 过 重，应 当 采 取 比 例 连 带 责 任、设

定一般过失 董 事 责 任 的 最 高 限 额 等 方 式 予 以 限 制，〔７〕或者差异化对待独立 董 事 等 不 同 董 事，

以优化而非完全取消董事的直接赔偿责任。〔８〕为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

法典》）、《公司法》与 《证券法》在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之安排上，显得如此之不同？背后的法理

逻辑是什么？

一、《民法典》中的董事责任：基于法人人格独立性之推论

民 法 关 于 董 事 之 责 任 基 本 上 是 建 立 在 “代 表”与 “代 理”基 础 之 上 的。其 中，法 定 代 表

人 之 责 任，系 建 立 在 “代 表”基 础 之 上；其 他 董 事 之 责 任，则 基 本 建 立 在 “代 理”基 础 之

上，只 不 过 此 种 代 理 与 普 通 的 委 托 代 理 不 同，是 一 种 “职 务 代 理”行 为；而 普 通 雇 员 之 责

任，则 以 一 般 代 理 法 或 者 “弱 职 务 代 理”予 以 解 释。法 学 界 一 般 认 为，工 作 人 员 是 法 人 的

代 理 人，与 第 三 人 实 施 的 行 为 属 于 代 理 行 为，其 行 为 的 效 力、民 事 责 任，包 括 连 带 责 任 都

适 用 有 关 代 理 的 规 定。〔９〕崔 建 远 教 授 很 早 就 指 出：“企 业 法 人 作 为 一 个 社 会 组 织，其 本 身 不

能为任何民事法律行为。所谓企业法人的行为，在正常情况下，原来是它的机关 （在对 外 活 动

时称作法定代表人）在企业法人章程、条例规定的范围内的经营活动；或者是法人机关 命 令 或

授权一般工作人员进行经营活动的行为；或者是委托企业法人外部成员所为的代理行 为。这 些

就是企业法人的三种行为方式。其中最后一 种 纯 属 代 理 行 为，完 全 由 代 理 制 度 予 以 调 整。”〔１０〕

可见，要理清董事在 《民法典》中的角色，必须弄清楚其与法定代表人以及普通雇员行 为 之 外

部责任逻辑。

（一）代表理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责任

按照代表理论，代表人系法人之机构，代表人之行为，系法人之行为。法定代表人之权利直

接来自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此，代表人之行为对外构成侵权时，视为法人之

侵权行为，由法人对外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法定代表人与企业法人具有同一人格，他基于经营

决策权而进行的经营活动，就是企业法人的经营活动，不论 他 的 经 营 活 动 是 否 超 越 企 业 法 人 章

程、条例所规定的范围。所以，企业法人对其法定代表人的经营活动承担赔偿责任，实际上就是

为自己承担民事责任。”〔１１〕经过长期的民事立法实践，《民法典》中的法定代表人责任制度，基

本是在此一理论基础上建立的。这是因为 “法人的权利能力是发达的法律文化的一项成就。其服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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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武长海、韦洁：《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董事民事责任的区分：以过错为核心标准》，载 《上海金融》２０２３年第１２
期；黄辉：《独立董事的法律义务与责任追究：国际经验与中国方案》，载 《中外法学》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参见赵旭东：《论虚假陈述董事责任的过错认定———兼 〈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若干规定〉评析》，载 《国家检察官学院

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参见崔明霞：《企业法人工作人员的经营行为与代理》，载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崔建远、徐纯科：《论企业法人的赔偿责任》，载 《中国法学》１９８７年第６期，第２２页。

崔建远、徐纯科：《论企业法人的赔偿责任》，载 《中国法学》１９８７年第６期，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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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使人合组织和法律上被组织起来的财团，可以独立地参与法律交往”〔１２〕。

这样的理论逻辑直接体现在法典之中。《民法典》第６１条第１款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

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可见，《民法典》将法定

代表人理解为 “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的权源来自 “法律或者法人章程”

之规定。并不是所有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人，都可以称为法定代表人，唯其中的负责人才可

以称为法定代表人。而按照中国基于 “精英治理”而形成的 “负责人理论”，负责人或者主要负

责人一般具有唯一性，其他领导都居于 “权力及责任之替补位置”，只有当负责人缺位时，其他

领导才 “替补行权”。例如，在 《公司法》中，由董事长召集董事会，只有当董事长缺席时，才

由副董事长或者其他董事依法召集董事会。因此，中国长期实行 “单一法定代表人制”或者 “公

司法定唯一代表制”。〔１３〕法定代表人以外代表法人从事活动的人，则通常属于 “代理人”范畴。

代理人与代表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代理人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但代表人是法人的机构，其对外人

格被法人人格所吸收。因此，其行为直接视为法人行为，责任直接由法人承担。〔１４〕所以，《民法

典》才会规定 “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定代表人

的行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由法人承担，这是法定代表人作为法人机构之当然结果。当然，为了区

分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 为 与 个 人 行 为 之 不 同， 《民 法 典》要 求 法 定 代 表 人 实 施 职 务 行 为 时，应

“以法人名义”进行。其非以法人名义进行之职务行为，原则上不视为法人行为。例如，法定代

表人自己请家人吃饭，不能视为法人之行为，不能由法人买单；但若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请客

户吃饭，则有关行为被视为法人行为，应由法人买单。当然，这只是区分法定代表人之行为是否

为职务行为的一个标准，在实践中，可能还需结合法定代表人行为之效果归属等因素综合判断，

并不会仅以名义来判断该行为是否为其职务行为。而且，为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民法典》还

特别规定：“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当

债权人尚无法自由查阅法人章程或法人权力机构决议时，上述规定有一定道理。而且，上述制度

安排基本是对法定代表人的合约行为适用———法定代表人对外的合约行为，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

受。同时，为确保相对人之交易安全，《民法典》还对表见代表作了明确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

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

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１５〕

按照代表理论，若法定代表人对外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原则上也应先由法人承担民事责

任，其后，法人可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因此，《民法典》第６２条规定：“法定代表人因

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

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由此，法定代表人对外部第三人之侵权行为，原则

·６·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德〕本德·吕特斯、阿斯特丽德·施塔德勒：《德国民法总论》（第１８版），于馨淼、张姝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版，第１２６页。

参见 《法人、法定代表人、法人代表三者不同》，载 《劳动世界》１９９４年第Ｚ１期；王毓莹：《公司法定唯一代表制：

反思与改革》，载 《清华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参见 《法人、法定代表人、法人代表三者不同》，载 《劳动世界》１９９４年第Ｚ１期。
《民法典》第５０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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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并不直接承担侵权责任，而是由法人承担侵权责任，当法定代表人有过错时，则按照法律或者

章程的规定，可对法人承担内部责任。这明显也是贯彻代表理论的结果，代表人的行为原则上视

为法人行为，由法人而非法定代表人自己承担外部风险责任。

但这一理论隐藏了一个问题：严格来说，法定代表人只有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代表法人

从事民事活动时，才是法定代表人。若其未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从事民事活动，就不能视为执

行职务之行为，此时，即便其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也不宜视其为法定代表人。此种情形，应

当由其自己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在传统民法中也埋下了法定代表人个人责任之可能。法人只对

法定代表人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从事的民事活动负责。这是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与非职务行

为严格区分的结果，但 《民法典》并未如此严格区分法定代表人的 职 务 行 为 与 非 职 务 行 为 之 责

任。相反，《民法典》还基于交易安全之保护，认可法定代表人实施的一些超越权限的行为对法

人发生效力，以保护善意相对人。或者说，《民法典》虽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执行职务造成他

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但对何为 “执行职务”，《民法典》并未予以界定。执行职务是

指 “一般性地／所有执行职权范围内之事项”，还是指 “合法地／部分执行职权范围内之事项”？或

者说，“非法执行职务”是否构成 “执行职务”？《民法典》并未予以明确回答。由此导致实践中，

就法定代表人超越职权或者违法行使职权时是否仍能视为其职务行为、由公司对外承担责任，产

生了巨大争议。最为典型的 即 是，法 定 代 表 人 违 反 旧 《公 司 法》第１６条 对 外 担 保 之 责 任 承 担

问题。

（二）职务代理：一般董事的行为责任

有学者认为，与法定代表人不同，普通董事无对外代表公司之权利，除非其在公司中承担管

理职责，否则，要求其承担与法定代表人或董事长相同或相似的责任，有悖于 “相似事物、相同

处理”之原则。〔１６〕这一主张，虽注意到了普通董事与法定代表人之差别，但却忽略了普通董事

因其职位所具有的 “职务代理权”。“职务代理权”是基于在法人单位的某种任职而当然拥有的对

外代理法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权利。一般法人单位的中高层业务职务都会产生职务代理权。

１．职务代理的民法构造

我国实行单一法定代表人制度，其他董事即便行使法人的代表权，也只是 “代表法人从事民

事活动的人”，不能视为 “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故难用 “法定代表理论”去解释一

般董事的职务行为。但 《民法典》建立了 “职务代理”规则，使得一般董事的对外代理行为，并

不需要如同非董事的普通代理人一样，另需法定代表人给予特别的、临时的、单一的授权，按照

职务代理规则，一般董事基于其特定职务、在其职权范围内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能直接约束法

人。例如，《民法典》第１７０条第１款规定：“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

权范围内的事项，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

效力。”根据职务代理规则，一般董事若属该条所谓 “执行法人工作任务的人员”，则其职务行为，

也能直接约束法人，从而，使一般董事也能对外代理公司从事民事活动。但 《民法典》上，一般董

·７·

〔１６〕 参见叶林、叶冬影：《公司董事连带／赔偿责任的学理考察———评述 〈公司法修订草案〉第１９０条》，载 《法 律 适 用》

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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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对外实施职务代理行为，须符合关于职务代理的三项规则，其行为才能对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其一，主体规则———须为 “执行法人 工 作 任 务 的 人 员”。至 于 “执 行 法 人 工 作 任 务 的 人 员”

到底意义如何，范围 多 宽，是 否 包 括 全 体 雇 员， 《民 法 典》并 未 予 以 界 定。通 常 认 为，应 包 括

“临时执行某种工作任务的人员”（普通代理人）以及 “持续执行某种工作任务的人员”（职务代

理人）两种情形。但对职务代理人之范围是否包括普通雇员，仍有争议。但至少，董事、高管应

包括在内。尤其是，对董事的职务代理行为，应指该 董 事 “持 续 性”地 执 行 某 种 “岗 位 任 务”，

即基于公司某种岗位的设置或要求，董事管理该 岗 位、长 期 不 间 断 地 执 行 该 工 作 任 务。职 务 代

理，不是临时的普通代理，并非 “一次性”地执行 “临时的工作任务”；职务代理，也非普通雇

员的职务行为，而是公司高管、董事的职务行为。

其二，职权规则———须为 “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若一般董事超越其职权范围对外实施民事

活动，则不能适用职务代理规则，由公司为其承担责任。然董事之 “职权范围”在实务中究应做

何解释，会有争议。因为，现行立法缺乏对董事职权范围予以公示之机制。实务中，董事职权范

围／管理分工通常也仅局限于公司内部知晓，无论是公司章程还是公司的公开网站，一般都不会

公示各董事的 “职权范围”。因此，董事职权范围究应按照公司章程做一般解释，即凡属公司经

营范围、董事会权限范围内之事，皆属董事职权范围，还是应根据特定公司董事间的具体分工不

同而做个别解释？对此，需以司法判例予以明确。

其三，行为规则———须 “以法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同样以此可以区分普通董事的个

人行为与职务行为。但如前所述，这可能并非关键要件，即便董事不以法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

为，若该行为之利益归属于法人，或者法人事后予以追认，仍能被界定为职务代理，该行为对法

人组织发生效力。

对于行使职权 的 普 通 董 事 是 否 属 于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法 律 上 无 明 确 规 定。然 在 《公 司 法》

上，并非所有董事均可担任法定代表人，只有个别董事才可能成为法定代表人。例如，在旧 《公

司法》中，唯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兼任经理之董事方可成为法定代表人；在新 《公司法》中，

唯 “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才能担任法定代表人。〔１７〕由此，名誉董事、挂名董事等并不具体

“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不能担任法定代表人。尽管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有一定限制，但这并

不妨碍其依据职务代理权限执行公司业务。可见，董事作为公司机关的成员，其相互间的地位并

不完全一样，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与未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其与公司间的关系存在微妙差

异：法定代表人董事可用 “代表理论”来解释其与公司间紧密的 “代表”关系；非法定代表人董

事，则在公司代表权方面与公司关系要更为松散一些。《民法典》用 “职务代理”来解释普通董

事的 “代表权”（准确说应该是 “代理权”），这说明相较于法定代表人董事，普通董事的公司代

表权范围要更窄一些。“代表”与 “代理”虽然机制不同，但在行为／责任的法效果上，可谓殊途

同归———普通董事职务代理的法律 效 果 仍 归 属 于 公 司。就 此 而 言，职 务 代 理 也 可 产 生 “有 限 代

表”之效果。因此，为区分法定代表人董事与非法 定 代 表 人 董 事 之 间 权 限 根 源 的 差 异，我 国 用

“职务代理权”来指称普通董事之权限，而用 “代表权”来 指 称 “法 定 代 表 人”之 权 限。虽 然，

·８·

〔１７〕 参见新 《公司法》第１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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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代表”和 “代理”存在明显差别，但一旦进入司法实践，二者之间的界限就变得非

常模糊，因为，“代理也有代表之效果”，代理人在其权限范围内也有 “代表公司之权利”。也正

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现有理论提出的代表和代理相区分的表现是一种夸大”，“我国法中的

代表和代理并无本质区别，代表只是一种特殊的、适用公司领域的代理”〔１８〕，这一讨论看到了代

表与代理法效果上可能的共同性，但二者在立法体系上仍是存在明显差别的，代表理论主要用于

指称 “法定代表人”之权限，这是一种全权的、直接对外的代表权，而董事之代理权往往是根据

职位或者法定代表人之授权而产生的、有限的外部代表权。如同杨代雄教授所言：“法定代表人

作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代表机关，其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名 义 实 施 的 法 律 行 为 是 代 表 行

为，构成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自身的法律行为，并非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以外的人代理法人或者

非法人组织实施的法律行为。代表行为与代理行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然，代表行为与代

理行为也存在某些类似之处：代表人的代表权与代理人的代理权都可能存在界限，所以二者都涉

及越权行为的法律效果问题，处理此类问题的规则也存在某些共同要素。”〔１９〕

２．职务代理人对第三人之责任：“雇主责任”之解释优越于 “普通代理法”之解释

在职务代理情形，职务代理人对公司外部第三人是否直接担责，《民法典》并无类似于法定

代表人外部责任那样清晰的规定。若职务代理人越权或违法实施代理行为，其对第三人之责任为

间接责任，还是直接责任？这需借助法教义学之解释工具来确定。对此，在 《民法典》中可能有

两条解释路径。

其一，体系解释———援引 《民法典》中的 “普通代理法”规则予以解释。即，职务代理人应

对其越权或违法实施的代理行为与被代理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中的职务代理规则体

现在该法第１７０条中，该部分属于 “委托代理”范畴。因此，从体系解释角度而言，对职务代理

人的越权或违法行为，可援引 “委托代理”部分第１７１条、第１７２条与第１６７条之规定来解释。

首先，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 终 止 后 仍 然 实 施 代 理 行 为，未 经 被 代 理 人 追

认，也不构成表见代理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２０〕此时，若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

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

示，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２１〕可见，若按照普通代理法规则解释，职务代理人

越权代理或违法代理时，原则上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被代理人 （公司）不需为此担责。此种

情形，应由行为人自己担责。若代理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则

其与被代理人对代理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委托代理”部分同时还明确，若被代理人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也应承担连带责任。问

题是，此时被代理人是由代理人代理的，又该由谁代表被代理人来判断其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代

理人在实施违法行为？此时，能代表被代理人的，应当是代理人以外的其他人。例如，代理董事

之外的其他董事。总之，若以体系解释方法，援引代理法中的相关条款，解释职务代理人对第三

·９·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殷秋实：《法定代表人的内涵界定与制度定位》，载 《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４、２７页。

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６１８页。

参见 《民法典》第１７１条第１款、第１７２条。

参见 《民法典》第１６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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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责任，则职务代理人可能要对第三人直接承担个人的或连带的民事责任。此种情形，无异于

否定了职务代理的 “职务性”，职务代理人并不是作为公司机关的成员，而是作为独立的代理人

对外实施法律行为，这显然与职务代理的本质不相符合。在职务代理情形，董事作为代理人，仍

是公司机关成员，并非完全独立的个体。因此，用代理法来解释董事的外部责任，实质上是将董

事作为超越于公司的独立个体来分配责任，完全忽视了董事作为公司机关成员对公司的依赖性，

这无疑是将 “不独立的个体”视为 “独立个体”分配责任，不当扩大了董事的外部责任范围。

其二，类推解释———援引 《民法典》中雇员侵权责任规则予以解释，让职务代理人对其越权

或违法代理行为，承担间接的内部追偿责任。也即，类推 《民法典》第１１９１条有关雇员侵权责

任之规则，对职务代理人实施的外部侵权行为，先由公司对外担责，再由公司决定是否对有责的

董事间接进行二次内部追责。即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

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 意 或 者 重 大 过 失 的 工 作 人 员 追 偿”。

从文义解释而言，《民 法 典》第１７０条 所 谓 “执 行 法 人 或 者 非 法 人 组 织 工 作 任 务 的 人 员”与 第

１１９１条所谓 “执行工作任务”的 “用人 单 位 的 工 作 人 员”在 文 义 上 更 为 接 近。因 此，与 其 用 普

通代理法则解释职务代理人对第三人的外部责任，不如用 “雇员责任”解释。从而，可将董事的

该种责任确定为间接的内部追偿责任。如此解释，采取 “内外有别”的方式进行处理，不但尊重

了公司董事作为公司机关成员的非独立属性，也适当限制了公司董事的外部责任，似更为妥当。

而且，此一解释逻辑与 《民法典》关于法定代表人对第三人的责任规则保持了一致。

（三）更弱的职务代理：普通雇员之对外责任

普通雇员在获得授权后，也有代表／代理公司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从事民事活动的资格，

但此时，普通雇员显然并非基于 “代表理论”而取得对公司的对外代表／代理权，也非基于职务代

理权而取得代表公司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资格。普通雇员虽然也有特定的工作岗位，但其工作

岗位更倾向于完成内部生产经营任务，此与董事、高管基于管理岗位而拥有的职务代理权存在明显

的 “外部化程度”的区别。前者具有很弱的 “外部关联性”，而后者则具有较强的 “外部关联性”。

虽然，在公司内部存在复杂的代理关系网络，不同层级的投资者、管理者和员工之间都可以

解释为一种 “逐级向上”的代理关系，可以说，公 司 就 是 一 种 代 理 关 系 网 的 集 合，公 司 处 于 股

东、董事、高管、中层管理人员、基层员工等形成的多层代理关系之中。〔２２〕即便如此，不同层

级的代理关系和权限仍存在差别，拥有管理岗位的职务与拥有普通生产岗位的职务所产生的 “代

理权限的辐射力”存在明显差别。简言之，管理岗位的权限具有更强的 “外部辐射性”，而普通

生产岗位的权限具有更强的 “内部辐射性”，管理岗位的拥有者往往需要对外代表公司从事法律

行为或者民事活动，但生产岗位的拥有者通常仅需在公司内部按部就班完成工作任务即可。在大

多数情况下 （除非其本身属于销售或者采购等 “外向型岗位”），普通生产岗位的员工无须／不会

因其所在生产岗位而取得持续对外代表／代理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资格。因此，普通雇员在代理

公司对外从事法律行为时，虽然其与公司间的关系也可用 “代理”来解释，但这种职务代理的外

部性要弱得多，而董事、高管基于其职务所产生的代理的外部性要更强。这就意味着，在通常情

·０１·

〔２２〕 参见蒋大兴：《公司董事会的职权再造———基于 “夹层代理”及现实主义的逻辑》，载 《现代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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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普通雇员是不需要代理公司对外实施法律行为的，他／她们大多是在公司内部参与民事活

动，实施内部企业行为。普通雇员对外实施法律行为时，即便表明其为某公司之员工，若无特别

授权，一般也不容易产生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这与法定代表人、董事、高管不一样，一旦其表

明其法定代表人、董事、高管身份，就很容易产生表见代表或表见代理的误认。究其原因，就是

法定代表人、董事、高管与普通雇员本身岗位所具有的决策权能大小不同，董事、高管的职务代

理能力更强，而普通雇员的职务代理能力更弱。遗憾的是，对此，传统民法实际上未能很好地区

分规制。虽然 《民法典》第１７０条可以同时用来解释董事、高管以及普通雇员的职务代理权，但

尤需注意的是，普通雇员的职务代理权往往不能因其岗位而自动产生，通常需结合其他授权文件

补强其内部岗位的外部代理能力。这一点，在实践中往往被忽略。

非常有趣的是，《民法典》对普通雇员的外部行为责任，仍是采取 “间接责任”模式，即先由

公司承担责任，再由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普通雇员对内向公司承担责任。即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

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

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责任。”〔２３〕

（四）传统民法的遗产：逻辑一致的 “间接”外部责任制

可见，在传统民法中，非常重视法人人格的独立性，用 “代表理论”来解释法定代表人的行

为和责任，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实施的行为视为法人行为，由法人直接承担法律后果。若法定

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亦由法人直接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其后，公司可依照法律或章

程之规定，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虽然 《民法典》第１７０条有关 “职务代理”的规范可适

用于董事、高管，但该条对普通董事、高管 执 行 职 务 致 人 损 害 的 民 事 责 任 却 未 作 明 确 规 定。对

此，可以体系解释方法适用 “代理规则”推论，亦可用类推解释方法，参考普通雇员行为责任确

定。由此，普通董事、高管的外部行为责任亦采间接责任制。可见，《民法典》对普通董事、高

管之行为责任虽未采 “代表理论”而是用 “代理理论”（职务代理或雇员代理）进行规制，但其

对普通董事、高管及普通雇员外部行为之责任规制，与法定代表人外部行为责任之规制逻辑基本

一致———尊重法人之独立人格，相关行为之责任归属于法人，若对外造成损害，亦由法人独立对

外承担责任，内部再向有过错的董事、高管或者普通雇员追偿。很明显，在传统民法体系中，虽

然理论上存在 “代表说”与 “代理说”之区分，但在立法上，法定代表人、普通董事及普通雇员

外部行为所致责任具有体系一致性，均是由法人对外承担责任，内部再向有过错的当事人追偿，

这是一种 “间接的”外部责任机制。基于法人机关理论，董 事 并 不 对 第 三 人 承 担 直 接 的 赔 偿 责

任。此种认识，已经成为民法经典教科书或者学术著作中的常识。〔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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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民法典》第１１９１条。

参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 国 人 民 公 安 大 学 出 版 社１９９０年 版，第１６５页；马 俊 驹：《法 人 制 度 通

论》，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５５页；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 议 稿 附 理 由·总 则 编》，法 律 出 版 社２０１３年 版，

第１４４页；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修订２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４１－３４２页；尹田：《民事主

体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１０页；李飞：《论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负责的法理正当性———从法人组织体说的

局限性及其超越之路 径 展 开》，载 《法 制 与 社 会 发 展》２０１０年 第４期；孙 光 焰：《董 事 证 券 虚 假 陈 述 职 务 侵 权 责 任 制 度 的 重

构———以公司治理为视角》，载 《法商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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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法》中的董事责任：信义义务之内缩

信义义务是一种功能结构，谁管理公司，谁就负担信义义务。〔２５〕公司法基本以信义义务为

基础构建董事责任体系，董事责任被视为违反信义义务的结果。因此，董事对谁负有信义义务往

往决定了董事的责任对象。一般认为，“信义义务是向公司负担的。违反信义义务会损害公司利

益，因此公司 （而非股东）有权向违信人提起诉讼，并向其主张赔偿责任”〔２６〕。长期以来，公司

法均坚持着民法的传统，一直将董事责任局限在公司内部，即便有限扩张董事的外部责任，其责

任主体也未超出特定股东和特定债权人之范畴。这是因为公司法将董事的信义义务 “内缩于公司

内部”。就小型公司而言，理解股东、管理机构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的关键在于民法的委任合同。

其背景是１９世纪在多种公司法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理念，即管理层成员是股东的代理人 （受

托人）。“委任理论”的很多痕迹依然可以在现代实体法中找到。例如，委托代理规则可以类推适

用于公司的执行董事。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股东是 “公司的主人”。在与股东会的关

系中，公司管理机构 （包括执行董事）在小型公司中仅处于次要地位。股东会任命公司管理机构

并向其转移部分权限。在委任理论的经典范式中，管理机构的成员作为股东代表从股东处接收约

束性指示。这些指示并非直接由股东，而是由股东会发布，股东会甚至可以就任何事项代替管理

机构自行承担管理职能。〔２７〕在英国法中，“委托人”与 “代理人”的关系大体上与委任理论下股

东与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相对应。源自社会学与 经 济 学 的 “委 托—代 理 理 论”也 借 用 了 此 种 概

念。〔２８〕这是我们理解公司法上董事责任的理论基础。很多案例将董事的此种基于委任的地位理

解为 “信托受托人”（ｔｒｕｓｔｅｅｓ），但信托受托人是保守的，如果他们将信托资产投资于冒险活动，

可能会因此承担责任。相反，董事应当将股东利益最大化，这就要求他们有魄力、胆大及敢于冒

险。〔２９〕因此，虽然董事经常被视为受托人，其与信托受托人的义务还是存在类型的差异。在历

史上，法院提到过三种信义义务，即诚实信用义务、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 （有时也称为公平交易

义务）。〔３０〕

（一）法定代表人：仿袭民法传统的 “间接责任制”

虽然法定代表人是我国 《公司法》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旧 《公司法》也对法定代表人之

组成有明确规定，即 “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 章 程 的 规 定，由 董 事 长、执 行 董 事 或 者 经 理 担

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３１〕。上述规定虽未明确法定代表人

·２１·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参见 〔美〕理查德·Ｄ．弗里尔：《美国公司法》（第７版），崔焕鹏、施汉博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３５页。
〔美〕理查德·Ｄ．弗里尔：《美国公司法》（第７版），崔焕鹏、施汉博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３４页。

Ｖｇｌ．Ｆｉｓｃｈｅｒ－Ｚｅｒｍｉｎ，Ｄｅｒ　Ｒｅｃｈｔｓａｎｇｌｅｉｃｈｕｎｇｓｅｒｆｏｌｇ　ｄｅｒ　Ｅｒｓｔｅｎ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　Ｒｉｃｈｔｌｉｎｉｅ　ｄｅｒ　ＥＷＧ，Ｐ．１５ｅｔ
ｓｅｑ．转引自 〔德〕根特·Ｈ．罗斯、彼得·金德勒：《公 司 法 的 精 神———欧 陆 公 司 法 的 核 心 原 则》，张 怀 岭 译，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２４年版，第１１３－１１４页。

参见 〔德〕根特·Ｈ．罗斯、彼得·金德勒：《公 司 法 的 精 神———欧 陆 公 司 法 的 核 心 原 则》，张 怀 岭 译，北 京 大 学 出

版社２０２４年版，第１１４页。

参见 〔美〕理查德·Ｄ．弗里尔：《美国公司法》（第７版），崔焕鹏、施汉博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３６页。

参见 〔美〕理查德·Ｄ．弗里尔：《美国公司法》（第７版），崔焕鹏、施汉博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３６页。

旧 《公司法》第１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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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人还是一人，但因其限制法定代表 人 的 担 任 者 为 董 事 长、执 行 董 事 或 经 理，实 践 中，董 事

长、执行董事或经理通常仅为一人，故可推知我国实行 “法定代表人单一制”。尽管对此存在很

多批评，〔３２〕但 “单一制”符合中国 “一山不容二虎”的文化精神。

虽然 《公司法》有关于法定代表人的 “组织条款”，但长期以来，《公司法》关于法定代表人

的 “责任安排”却是缺失的。实务中，一直沿用民法有关法定代表人的责任安排，来解决／解释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外部责任问题，这使我们关于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责任规制基本上也局

限于传统民法。简言之，按照法人人格独立理论，“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公司机关，法定代表人

之外部行为，原则上由公司承受其法律后果，公司再对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进行内部追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修订草案）》［以下简称 《公司法 （修订草案）》］维持了法定代表

人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总经理担任的规定，同时明确，对于 “不设董事会的公司，由董事或者

经理担任”〔３３〕，继续坚持法定代表人单一制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修订草案）（二次审

议稿）》［以下简称 《公司法 （修订草案二审稿）》］似有学习日本立法模式、改采法定代表人 “多

人代表制”之可能，〔３４〕相关规范明确规定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代表公

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者经理担任”〔３５〕，由于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经理可能不止一

人，由此，埋下了 “多人代表制”之伏笔。〔３６〕新 《公司法》最终保留了这一安排。但咨询立法

机关人员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局，两者均否定了新 《公司法》意图实施 “多人代表

制”之可能。因此，上述揣测实系 “立法用语不当”所致。若仍坚持 “单一制”，应在条文中明

确规定 “法定代表人为一人”。早在２００４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４８条第４款和第１３２条第２款中，就曾试图引入公司法定代表人 “多人制”，相关规定指出，

“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职责由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为一人或者数人”。此种安排一

方面并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混淆了 “代表”与 “代理”之不同，还可能导致企业 “代

表权滥用”。中国当今普遍存在 “无法控制法定代表人滥权行为”的问题，即所谓 “代表人失控”

现象比较常见。在实施 “单一代表制”之情形，我们尚无法控制法定代表人的滥权行为，若实行

“多人代表制”，则对多个代表人滥权现象将更无法控制。或许有人担忧，“多人代表制”有利于

企业经营，一旦法定代表人出问题，不会 影 响 企 业 经 营 活 动。因 此，法 定 代 表 人 应 去 除 “必 设

性”“唯一性”和 “固定性”。〔３７〕这一担忧其实多余，若法定代表人出问题，基于职务代理存在，

并不会影响其他董事或经理对外代表／代理公司从事业务经营。上述观点还低估了文化对 “复数

代表人”制度之影响。例如，在合伙企业，虽法律允许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为多人，但在登记实践

中，极少见到同时登记多位执行事务合伙人的现象。可以想象，即便公司法开放 “多人代表制”，

因经营权集中和风控需要，公司实践中大概率也不会出现太多 “复数代表人”现象。因此，个人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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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毓莹：《公司法定唯一代表制：反思与改革》，载 《清华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公司法 （修订草案）》第１０条。

日本早在公司法从 《商法典》脱离出来前，就采取了多人代表制，分离出来的日本 《公司法》也继承了多人代表制。
《公司法 （修订草案二审稿）》第１０条。

实践中，支持多人代表或者双代表制的学者，其实不在少数。参见赵旭东：《再思公司经理的法律定位与制度设计》，

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参见袁碧华：《法定代表人的制度困境与自治理念下的革新》，载 《政法论丛》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２０２５年第３期

认为，对法定代表人人数之规范，公共规制的价值要优于营业自由的需求。

另外，新 《公司法》增加了法定代表人外部行为责任的安排，相较此前的立法缺失而言，实

为明显进步，且新增规定与 《民法典》关于法定代表人外部责任之安排基本吻合，亦采 “间接责

任制”，即先由公司对外担责，再由其对应担责 （有过错）之法定代表人进行内部追偿。新 《公

司法》第１１条规定：“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受。公司章

程或者股东会对法定代表人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由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

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此种安排，仍在坚持公司独立人格、法定代表人为公司之机关并不独

立对外承担责任的民法传统。

（二）普通董事：以信义义务为基础设定其内部责任

１．现行法的逻辑：信义义务及其 “有限扩张”

在公司法上，董事会负责执行公司业务，此种业务执行权即需取得公司的外部代表权，但公

司法非但未能明确董事会对外的代表权，反而将其视为公司内部机构。由此，董事会如何执行公

司业务成为难题。可见，公司法关于业务执行权的设置，欠缺 “从公司内部向公司外部辐射”的

转承机制。董事会的意思表示，通常透过法定代表人、董事或经理对外传达。法定代表人对外传

达乃依据其代表权，普通董事和经理对外传达董事会之意思，仅能以 “职务代理”解释。由此，

使得董事会的业务执行权依托法定代表人、董事或经理个体对外完成，此种 “职务代理”在具体

运作过程中，通常并不需要法定代表人另行授权。为避免董事在履职过程中滥用权利，公司法建

立了信义义务体系，约束董事的 “职务代理”行为。可见，公司法上的董事责任是建立在信义义

务基础上的。

一般认为，董事所负信义义务之对象为公司，若董事违反对公司的信义义务，则应对公司承

担赔偿责任。〔３８〕故一般而言，董事履职不当所产生的外部责任，系由公司对外承担，董事不需

独立对外负责，若董事违信对公司造成损害，则董事仅对内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以公司法

人人格独立性及董事信义义务为基础的。可见，在组织法上，作为公司机关之成员的董事行为被

视为公司行为，原则上董事并不需要对外直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董事行为不当所造成的外部侵

权责任，由公司直接承担，对内则依信义义务规则，由公司决定是否追究董事之责任。所以，新

《公司法》第１８８条保留了原有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责任安排，实质上仍在传

统民法框架之中，也揭示了董事信义义务的对象为公司。

董事最初并不对第三人负有信义义务，其后为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公司利益”概念得

到了扩张，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均被解释进 “公司利益”的射程之内。据此，董事对股东和债权人

也应承担信义义务。〔３９〕可见，信义义务在公司法中经历了一个从公司到股东再到债权人的 “有

限扩张”过程。

·４１·

〔３８〕
〔３９〕

参见 〔美〕理查德·Ｄ．弗里尔：《美国公司法》（第７版），崔焕鹏、施汉博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３４页。

参见倪燕秋、王传国：《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功能主义新释———以 “绿大地虚假陈述索赔案”为例》，载 《中共南宁

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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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董事承担信义义务的对象扩张到股东身上，董事对股东因此也应担负信义义务。董事

若违反该信义义务，对股东亦负有赔偿责任。例如，新 《公司法》第１９０条规定：“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但也有学者仍将对股东的信义义务解释为对公司的信义义务。〔４０〕

其次，信义义务之扩张，还使董事承担信义义务的对象扩张到债权人以及利益相关者身上。

在特殊情形，董事对公司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均负有信义义务。此种特殊情形主要 包 括 四

种：其一，企业破产或濒临破产时，董事信义义务可能扩张至债权人身上。例如，在公 司 濒 临

破产时，因公司财产需对债权人公平清 偿，公 司 利 益 此 时 已 趋 近 于 零，债 权 人 利 益 得 以 凸 显，

董事信义义务的对象由公司转向债权人。此时，法律主要致力于解决不充足的公司财产 如 何 在

债权人之间公平分配的问题，因此，董事信义义务对象发生了改变。其二，股东出资义 务 加 速

到期时，董事信义义务可能扩张至债权人身上。按照新 《公司法》的规定，在股东认缴 出 资 尚

未到期，而公司不能清 偿 到 期 债 务 时，董 事 基 于 其 信 义 义 务 对 股 东 负 有 催 缴 义 务 和 责 任，此

时，董事基于信义义务而产生的这一催缴义务和责任也会部分地扩展到公司债权人身 上，债 权

人可以以此让未 尽 信 义 义 务 的 董 事 承 担 赔 偿 责 任。〔４１〕其 三，公 司 出 现 解 散 情 形 但 怠 于 清 算

时，董事信义义务可能扩张至债权人身 上。例 如，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在 有 关 公 司 法 的 司 法 解 释 中，

对于公司出现解散清算情形但未及时清算而损害了债权人利益之情形，也部分地扩张了 董 事 义

务及责任对象。〔４２〕此时，未尽到清算责任的 董 事 应 对 公 司 债 权 人 承 担 责 任。新 《公 司 法》第

２３２条也确认了此种规则，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 义 务，给 公 司 或 债 权 人 造 成 损 失 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其四，此外，在需要公司对外承担社会责任之场合，董事信义义务也 相 应 地

扩张到利益相关者身上。

可见，对于普通董事，公司法是通过架设信义义务的方式，让其对公司负责，一旦董事违反

其对公司的信义义务，则应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原则上，普通董事对其履职行为，并不需直接

对外部第三人承担责任。在公司外部，仍 是 由 公 司 独 立 地 承 担 责 任。且，公 司 法 甚 至 并 未 如 同

《民法典》那么明确以 “职务代理”或 “雇员责任”解决董事的外部间接责任问题，《公司法》没

有明确规定，普通董事对其不当履职行为所产生的外部赔偿责任，公司有权在内部进行追偿。但

基于董事信义义务规则，公司可以间接地行使此种追偿权，此为不言之理。当然，在公司法中，

特定情形下，董事对股东、特定债权人有损害赔偿之责，这也是通过扩张董事信义义务之对象范

围而得以实现的。事实上，根据法国、德国、瑞士等国的公司立法，在董事违反义务致第三人财

产损失之情形，董事并不直接对第三人承担赔偿 责 任，而 是 以 公 司 作 为 对 外 的 责 任 主 体。换 言

之，董事仅承担一种以公司为中介的、形式上的间接责任。至于直接责任，则大多发生在公司资

·５１·

〔４０〕

〔４１〕
〔４２〕

例如，有学者认为，虽然一些法院认为管理者向股东负担义务，但指的是向全部股东而非单个股东负担义务。因此，

这些看法应当视为管理者对公司的义务，管理者履行了对公司的义务，就是为全体股东的利益行事 （这里并不是说管理者不对

股东负担独立的义务，他们确实负担，但观察的视角不同，基本的信义义务最好还是理解为向公司负担）。参见 〔美〕理查德·

Ｄ．弗里尔：《美国公司法》（第７版），崔焕鹏、施汉博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３８－１３９页。

参见新 《公司法》第５４条。

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二）》第１８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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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等特殊情形，此时董事才对债权人承担补充性的赔偿责任。〔４３〕例如，意大利

《民法典》第２３９４条规定：“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承担因未履行保持公司资产完整性的义务而产生

的一切责任。在公司资产不能满足清偿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提出诉讼。”法国 《破产法》第９９

条也规定，如果破产属于董事或经理人过失所致，那么董事和经理人应对公司破产时超过公司价

值的那一部分债务承担个人责任。在德国，董事也可能直接对公司客户承担个人责任，这种情况

有：其一，合同中规定了董事对第三人负有共同清偿债务的义务或者承担了担保义务；其二，他

们的行为符合了法律表象责任的构成要件；其三，在董事签订合同时，其个人负有过失责任；其

四，招股说明书责任。〔４４〕日本 《公司法》第４２９条第１款也规定了董事责任的一般条款，第２

款第１项列举了董事及执行官的特别义务：（１）在募集证券必须通知的重要事项作虚假通知或对

相关说明使用资料作虚假记载或记录；（２）对会计报表及事业报告及其复数明细、临时会计报告

之重要事项作虚假记载或记录；（３）虚假登记；（４）虚假公告。从域外立法来看，董事对债权人

承担的义务限于法律规定的特殊场合，既没有过度扩张董事的义务和责任，也未将董事对债权人

的责任作为一种普遍的责任形式，董事在总体上对债权人不负有义务，但存在若干例外。这是组

织法认可的一般信义义务逻辑和结构的当然结果。

２．突破传统民法规定董事之外部责任：新 《公司法》的无序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法 （修订草案）》和 《公司法 （修订草案二审稿）》完全突破了此前

的传统，明确规定董事需对其履职行为直接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例如，《公司法 （修订

草案）》第１９０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他人造成损

害的，应当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此后，因专家组和学术界的强烈反对，《公司法 （修订草案二

审稿）》第１９０条修正了上述规定，取消了关于 “连带责任”的规定，即：“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也 应 当 承 担 赔 偿 责 任。”新 《公 司 法》维 持 了 上 述 规 定。上 述 规 定 相 较 于 《公 司 法

（修订草案）》有所缓和，未采取连带责任形式，但却依然规定了直接的赔偿责任，这明显突破

了传统民法的间接外部责任制。从而，在 《民法典》与新 《公司法》关于董事／雇员的责任体系

中，造成了一种不和谐。虽然，按照特别法优先原则，此种不和谐似可轻易排除，但上述规定关

于普通董事／高管的外部责任安排，甚至比权利更大的法定代表人的外部责任安排更为严格，按

照新 《公司法》第１１条，法定代表人董事对其执行职务之行为，并不需要对外承担直接的赔偿

责任，但普通董事／高管却需对外承担此种责任。为何权力更大，反而责任更轻，这无疑难以从

法理上解释清楚。〔４５〕新 《公 司 法》的 上 述 安 排，有 人 认 为 是 受 到 了 日、韩 立 法 的 影 响。日 本

《公司法》第４２９条第１款规定：“高级管理人员等就执行其职务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该高级

管理人员等承担赔偿由此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的责任。”韩国 《公司法》第４０１条规定：董事因

·６１·

〔４３〕

〔４４〕

〔４５〕

参见倪燕秋、王传国：《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功能主义新释———以 “绿大地虚假陈述索赔案”为例》，载 《中共南宁

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参见 〔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德 国 资 合 公 司 法》 （第６版，上），高 旭 军 等 译，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３１页。

参见蒋大兴：《公司法修订草案中的关键缺失》，载 《中国 法 律 评 论》２０２２年 第５期；叶 林、叶 冬 影：《公 司 董 事 连

带／赔偿责任的学理考察———评述 〈公司法修订草案〉第１９０条》，载 《法律适用》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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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或重大过失有怠于其任务时，应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普通雇员：底层代理在公司法中无明确规定

在公司法中，高级管理人员一般如同董事一样承担类似的信义义务，这是因为高级管理人员

也是管理者。尤其在大型公众公司，鉴于高管权力广泛，高管与董事负担同样的义务，并且这种

义务多由法律明确规定。至于大型公司的低层管理者，法院此时会关注这些管理者被赋予的权力

和其应负担的义务。虽然最普通的代理人处理委托事项时，也要对委托人负担最基本的义务，如

注意义务、技能熟练、行为适当，以及忠实义务、诚实信用义务等，但处于次要地位的管理者，

一般负担较轻的信义义务。初级管理者应负担的义务，主要根据更高层级的管理者或雇员的特别

指示、职位描述、组织架构图和代理法等来确定。〔４６〕在国外的法院实践中，包括公司法在信义

义务的法定化方面，是区分普通董事、高管和底层管理者的。

我国 《公司法》对信义义务的承担主体，主要关注点在董事和高管，底层管理者的信义义务

基本都被公司法所忽视，〔４７〕遁入了劳动法的界域。或者说，《公司法》有关公司治理的安排被设

计为止步于高管，高管以下的管理层不属于公司治理事项，属于公司管理事项，因此，《公司法》

基本也未对普通雇员之代理行为以及信义义务作出规定。涉及普通雇员对外的侵权行为，仍适用

《民法典》的有关规定，亦采 “间接的”外部责任制。同时，有关雇员行为适用劳动法的一般规

定，因此，《公司法》基本无底层代理规则的规定。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普通雇员之工作岗位往

往是一般性生产任务，很难产生中、高级雇员以及董事那种 “职务代理”之效果。

（四）信义义务限缩了董事外部责任之范围

传统民法以 “法人人格独立”理论结合 “代表”理论和 “代理”理论，将法定代表人、普通

董事／高管以及普通雇员的责任均设计为 “间接的”外部责任制，一旦发生法定代表人、普通董

事／高管以及普通雇员在执行职务时的外部侵权行为，则先由法人对外承担责任，然后再由法人

决定是否对内向有过错／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普通董事／高管以及普通雇员追偿。此种 “代表”和

“代理”责任，在设计逻辑上存在一致性。

旧 《公司法》在整体上继承了 《民法典》的上述传统，董事基于其对公司的信义义务对公司

负责，一旦该义务履行不当，则董事应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旧 《公司法》原则上不认可董事对

外部第三人的直接责任，只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通过信义义务之扩张，让董事的直接责任扩

及股东或债权人。但与民法处理这一问题的理论工具不同，公司法是通过彰显和放大 “信义义务

对象”的方式来规范普通董事／高管之责任的。长期以来，公司法对法定代表人和普通雇员的外

部行为责任并无任何规定，前者在本次公司法修 订 过 程 中，有 所 补 充，基 本 全 盘 复 制 了 《民 法

典》的安排，后者则仍缺乏规 定，可 以 直 接 适 用 《民 法 典》的 有 关 规 定。因 此，整 体 而 言，旧

《公司法》关于法定代表人和普通董事／高管以及普通雇员的责任，并未超出传统民法的范畴。唯

新 《公司法》直接规定了董事对第三人的外部责任，虽然 《公 司 法 （修 订 草 案）》和 《公 司 法

（修订草案二审稿）》有关具体责任之规制存在差异， 《公司法 （修订草案二审稿）》和新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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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参见 〔美〕理查德·Ｄ．弗里尔：《美国公司法》（第７版），崔焕鹏、施汉博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３５页。

参见蒋大兴：《公司董事会的职权再造———基于 “夹层代理”及现实主义的逻辑》，载 《现代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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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所缓和，但很明显此种规定突破了传统民法的体系逻辑。

三、《证券法》中的董事责任：信义义务之 “外扩”

在 《证券法》中，董事对外部第三人的责任呈现出另一种形态，法律强制要求董事在特定情

形下直接对外部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完全忽略了法人人格的独立性，无论是 “代表”理

论，还是 “代理”理论，在 《证券法》中似乎均退居其次或隐而不见了。《证券法》关于董事责

任之特殊安排，系基于何种理论基础？该种安排明显与 《民法典》、新 《公司法》的理论逻辑不

相一致，此种体系不一致的现象，是否合理？是否需要予以修正？

（一）董事外部责任：《证券法》中的表现

在现行 《证券法》中，直接规定董事对外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是虚假陈述的责任规则，体现

在该法第８２、８４、８５条中。法律要求发行人的董事、高管对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签署书面

确认意见，应当保证发行人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若其无法

保证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或者有异议的，应当在书面确认

意见中发表意见并陈述理由，发行人应当披露。发行人不予披露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可以直接申请披露。〔４８〕《证券法》第８４条规定：“除依法需要披露的信息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可以自愿披露与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但不得与依法披露的信息相冲突，

不得误导投资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作出公开承

诺的，应当披露。不履行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证券法》第８５

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定期报告、临时报

告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

损失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与发行人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按照上述规则，发行人的董事对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或者对外作出某

种公开承诺，若因所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或者因发行人未能履行

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发行人的董事／高管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此种责任安排，无疑使得发行人的董事／高管在特定情形下，需要直接对投资者承担赔偿责

任。而所谓证券投资者，不仅包括股票投资者，还包括债券投资者，显然，《证券法》关于董事／高

管的外部责任安排突破了传统民法的 “间接”外部责任传统。此种突破的法理依据是什么？

（二）《证券法》为什么采取 “直接的”外部责任制：纷繁的理解

学界有人认为，在董事因证券虚假陈述承担公司侵权责任的问题上，学理、立法及判例经历

了由董事单独承担责任、公司不承担责任到董事不承担责任、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再到董事与公司

·８１·

〔４８〕 参见 《证券法》第８２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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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连带责任的演变过程。〔４９〕董事单独承担责任、公司不承担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 “越权行为

无效理论”，董事对虚假陈述之越权无效行为自担责任。而董事不承担责任、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的理论基础在于 “公司独立人格理论”与 “公司代表理论”，董事之行为为职务行为，应由公司

承担其全部责任。董事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 “现代雇主责任理论”与 “公共政策

考量理论”。前者是指雇主对其雇工在执行受雇事务过程中所为的 侵 权 行 为 必 须 承 担 赔 偿 责 任，

该理论之核心是 “仆人过错主人承担”；后者是指出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证券市场根基的需

要，各国证券监管机构均将保护投资者利益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各国在进行制度设

计时，一般倾向于对投资者的损失给予最大限度的赔偿。反映在立法上，就是普遍规定信息披露

义务主体因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损害的，公司与负有责任的董事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５０〕也

有学者认为，董事对外承担赔偿责任乃基于信义义务之扩 张，以 及 法 人 机 关 身 份 之 “双 重 性”。

后者认为法人机关的行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法人的行为，另一方面是机关个人的行为，也就

是对一个行为进行两个法的评价，据此肯定法人机关个人的责任。〔５１〕但也有人认为，董事对第

三人责任制度的基础并不在于信义义务扩张，“双重身份说”也无法提供合理依据。从功能主义

的视角来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正是为了回应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客观发展趋势，同时契合第三人

利益保护的制度设计。〔５２〕还有人认为，董事对投资者的直接责任并非契约责任，而是法定的侵

权责任，此种责任安排有助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有助于遏制董事的虚假陈述行为，也有助于

完善证券法律体系。〔５３〕

在我看来，《证券法》的上述特别安排，可能基于以下原因：其一，责任契约之依据。证券

发行中，存在董事／高管的个人行为，例如，对招股说明书的书面确认意见或公开承诺，均是以

个人名义作出的，而且，在上述书面确认意见或公开承诺中，董事／高管都会表明，自己对此承

担责任。因此，董事／高管应当对此种个人行为负责。若此一理由成立，董事／高管因此承担的就

是一种 “合同法上的责任”，是基于私法自治而由董事／高管自行为自己设定的，或者基于法律强

制而缔约？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其二，公共政策之考量。为了对投资者此类弱势群体

给予特别保护，维持证券市场的吸引力，《证券法》不得不对居于弱者地位的投资者给予特别保

护。可是，这一点恐怕也难以经受考验，以下分别驳之。

１．责任契约之质疑：个人行为抑或职务行为

《证券法》对董事违反承诺或虚假陈述之行为采取 “直接的”外部责任制，从传统民法或公司

治理逻辑上似难找到充分理由。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董事对外公开承诺及在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

告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之行为，为其个人行为，因此，董事需依照该承诺或签字对其个人行为承担责

任。由此可能会引发的争议是，在证券发行过程中，董事的公开承诺或签字行为，是否属于个人行为？

·９１·

〔４９〕
〔５０〕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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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光焰：《董事证券虚假陈述职务侵权责任制度的重构———以公司治理为视角》，载 《法商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参见孙光焰：《董事证券虚假陈述职务侵权责任制度的重构———以公司治理为视角》，载 《法商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参见倪燕秋、王传国：《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功能主义新释———以 “绿大地虚假陈述索赔案”为例》，载 《中共南宁

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参见倪燕秋、王传国：《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功能主义新释———以 “绿大地虚假陈述索赔案”为例》，载 《中共南宁

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参见黄馨：《论上市公司董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追究机制》，辽宁大学２０１７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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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在证券发行过程中的公开承诺或签字行为，虽从表面上看

似属个人行为，董事亦在其中承诺个人承担有关赔偿责任，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上述行为均为个人

行为。从本质上而言，上述行为仍属职务行为，董事之所以实施该行为乃因其所具董事身份，若

某人无董事身份，则其不可能进行类似承诺或陈述。因此，不能因相关承诺或签字系董事个人签

署确认，或表面上系由其个人对公承诺，从而将其理解为个人行为。毫无疑问，上述意见签署以

及公开承诺，均是董事执行公司职务之行为，属职务行为范畴无疑。不能因董事个人对外公开承

诺或签署确认意见，就认为其与投资公众直接达成了一种 “单方签约”的 “责任合约”，根据该

“责任合约”，董事应承担个人责任。从传统民法的立法设计而言，该类个人签字的职务行为之后

果应归属于公司，若董事在执行职务时，违反公开承诺或作出虚假陈述，相关行为之法律后果仍

应由公司承担，若董事行为存在过错，公司可进行内部追偿。这才是普通民法关于董事责任的一

般逻辑。很明显，《证券法》在董事责任之构造上走的是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

当然，从法律责任角度而言，董事对投资者的直接赔偿责任，还可能被解释为商法上严格责

任／特别法之体现。为维护商事交 易 之 效 率，确 保 商 事 合 同 之 履 行，商 法 上 实 行 严 格 责 任 规 则，

以避免随意毁约而导致商事交易秩序受损。因此，虚假陈述之发行人董事个人对外部证券投资者

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可能被解释为一种商法上的严格责任之表现形态。商法上严格责任之形成基

础在于假定商事交易之当事人是理性的、能预测其行为后果的聪明的交易决策者，因其对商事交

易之后果有充分认识，需对其商业判断行为承担责任。且，相较于普通民事主体，商人通常有更

强的责任能力，实施严格责任不会因责任强度过大而超出其能力范围。但商法上的严格责任最典

型之场合乃在双方均为商主体之情形，而参与证券交易的投资者，往往并非持续从事商事营业的

主体，被界定为民事主体更合适，故对其采行严格责任之保护，并非因其系对交易决策有充分理

性、有责任能力之营业主体。因此，虽法律要求证券投资者应理性、谨慎投资，自行判断／承担

投资风险，但其在商事主体角色上仍与一般商人有别。故，用商法上的严格责任解释董事对投资

者的直接赔偿责任，似乎理由不够充分。

２．公共政策之考量：弱势群体保护理论是否可靠

从公共政策考量维度而言，对 证 券 投 资 者 给 予 特 殊 保 护，可 能 有 两 个 非 常 重 要 的 原 因：其

一，因投资者为弱势群体，故需给予特别保护；其二，对投资者的特别保护有利于维持资本市场

作为特殊市场的吸引力。以下也分别驳之。

其一，弱势群体保护理论是否可靠？弱势群体理论是常被用于解释 《证券法》中的董事直接

承担外部责任的理由———基于对投资者等弱势群体的保护，需将董事责任设计为直接责任。在证

券法领域，投资者作为弱势群体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命题，但此类判断其实经不起推敲———相较于

同样为公司提供资金的 “弱势银行存款人”而言，证券投资者似乎并非最弱势的群体。可是，为

何法律对金融机构债权人 （银行存款人）之保护，反而弱于对证券投资者之保护？金融机构存款

人在借贷法律关系中，同样是弱势主体。甚至，存款人的此种弱势地位可能比证券投资者更为明

显，但法律并未对其利益给予比证券投资者更优越的保护。

可见，证券发行中的董事责任乃弱势群体保护理论使然，这一观点貌似有理，但若置于全部

融资法律责任体系中，却未能凸显 “弱者强保护”的理念。证券投资者与金融债权人 （存款人）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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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假想为弱势群体，二者在融资角色、法律地位上有一定相似性，但在 “用资方”虚假陈述责

任制裁上，却存在明显差异。例如，他们均属向用资方提供资金者，只是，二者的资金供给渠道

略有差别，前者通过证券发行方式提供资金，后者通过银行贷款方式提供资金。证券投资者通过

证券经纪人 （承销商），以认购股票的方式，向资金需求方提供资金；而银行存款人则通过金融

中介 （银行），以存入款项再由银行发放贷款的方式提供资金。证券投资者可根据认购契约或依

照法定侵权责任规则向虚假陈述的用资方或其公开承诺或签字的董事直接主张赔偿责任，但银行

存款人却无权就虚假陈述行为直接向用资方或其董事主张赔偿，只能在其存款遭受损失时，根据

存款合同向银行主张有限的赔偿责任。即便法律通过设定存款保证金等方式对存款人给予特别保

护，但此种保护力度相较其可能的利益损失而言，远属不够。

可见，在地位上存款人可能是比证券投资者更弱小的群体。存款人一般均属保守投资者，其抗

风险能力远比普通的证券投资者弱。且在资金供给能力上，证券投资者一般普遍高于存款人。这从

证券投资需合格投资者，而银行存款并无合格存款人的资格要求上可窥一斑。虽然，银行贷款关系

中通常都有抵押或质押担保，但并非所有贷款合同中均存在物保，一些贷款是以信用保证方式发放

的，所面临的风险并不小。而且，证券投资也存在有担保的投资品种，比较典型的是各种附担保公

司债，不能仅因担保关系的存在，而简单地认为存款人所面临的风险更小 （参见表１）。

表１ 存款人与证券投资者的比较

弱势群体类型 存款人
证券投资者

（股票／债券投资者）

资金供给资格 无特别要求 需进行风险能力测评，有合格投资者要求

资金供给能力 通常更弱 通常更强

资金供给担保 大部分有担保／少部分无担保 大部分无担保／少部分有担保

资金供给渠道
通过简单的银行中介，以存款、贷款

方式提供资金

通过复杂 的 证 券 中 介 （保 荐、承 销、审 计、
评估、律所），以 公 开 发 行、认 购 证 券 的 方

式提供资金

用资方虚假陈述时，能否

直接向其求偿

不能，只能根据存款合同向银行中介

求偿，再由银行根据贷款合同向用资

方求偿

能直接根据认购协议或法定的侵权责任规则

向用资方求 偿，也 能 依 法 向 各 个 证 券 中 介

求偿

用资方虚假陈述时，能否

直接向其董事求偿
不能 能

弱势地位比较 相对更弱 相对更强

法律保护强度 （董事个人

责任方面）
相对更弱 相对更强

因此，若以弱势群体理论论证虚假陈述发行人的董事需向证券投资者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则

处于更弱势地位的银行债权人，更应有权对银行贷款的债务人 （资金需求方）及其董事就贷款时

的虚假陈述行为主张直接赔偿责任，但立法并未如此安排，这意味着用 “弱势群体理论”解释虚

假陈述发行人董事对外的直接赔偿责任，依据并不充分。

其二，维持资本市场的特殊吸引力是否可靠？另一个可能具有公共政策意义的依据是维护资

本市场的吸引力，这可能涉及资本市场营业行为的特殊性。然而，相较于公司日常营业而言，证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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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发行和证券交易只是一种融资行为，为何法律对此种融资行为给予特别关注？为何立法者认为

证券发行所涉董事责任要比普通营业行为所涉董事责任更为严格？

一种说法是，证券市场是涉及公众利益 的 市 场，由 于 公 开 的 证 券 发 行 与 交 易 涉 及 公 众 投 资

者，基于对公众投资者特殊利益保护之需求，法律需要采取更严格的责任。可是，在公司日常营

业中，一些危险性营业行为也涉及公众利益，甚至可能所涉公众利益更为重大。例如，与食品安

全、环境保护等相关的生产或交易，通常比金融市场对公众利益的影响更大，为何法律并未明确规

定公司董事应对此类危害行为承担直接赔偿责任？无论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还是 《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均未直接规定董事应对公司的此种外部损害行为承担直接赔偿责任，上

述法律也基本遵循了普通民法关于法人独立责任的传统，重在强化对法人主体的责任约束。

虽然融资市场所涉公众利益未必有环境或食品领域所涉公众利益那么大，但维护资本市场对

公众的吸引力，可能确实是 《证券法》强制规定董事对投资者应承担直接赔偿责任的主要原因。

现代社会是金融社会，资本市场对企业的重要性，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凸显。虽然，公司尤其是股

份公司，本身是集资的产物，是大规模融资的结果，但直到现代金融社会，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才

得到充分凸显。在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资金需求有 限 的 市 场 经 济 社 会 早 期，金 融 本 身 只 是 一 种

“中介”角色，并未发展成为比实体企业更具吸引力的营业方式。但到了现代，金融产品大量创

新，金融工具日益复杂，金融成本日益高昂，金融也开始发展为一种甚至比实体营业更具有吸引

力的相对独立的营业，金融控股集团成为与实体产业集团竞争的行业力量，在此种情况下，如何

维护资本市场对公众投资者的吸引力就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５４〕传统实体企业主要靠其产品及

服务吸引公众投资者，金融产品是一种复杂的交易结构，无法像实体企业产品一样容易被投资者

理解并因日常生活需要而迅速融入普通民众的生活，并使民众对其留下深刻印象。因此，金融企

业很难通过其产品赢得公众投资者。尤其是，“以钱生钱”的产品和行业存在巨大的 “无法把控”

的风险，这不像普通产品，公众可能一目了然或一经使用就能发现其缺陷，金融产品的缺陷具有

隐蔽性，往往产生集体兑付困难或破产时才会被发现。因此，严格的法律责任可能是为了维持隐

蔽的／黑箱式的资本市场对公众投资者的吸引力而专门设计的。由此，《证券法》上的董事责任顺

理成章地诞生了，虽然其超越了普通民法的解释体系。这可能是迄今最具说服力的依据。当然，

为什么要维护资本市场此种特殊的吸引力？证券市场相较于贷款市场，有什么特别的价值需要维

护？其中，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证券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容易接近用资方的制度设施，

相较于通过金融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融资而言，直接融资也可能使企业更易获得所需资金。

但凡此种种，更多是一种理论假设。严格董事责任可以减少投资者面临的虚假陈述风险吗？

董事之所以实施虚假陈述行为，恐怕更多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其不知晓真实信息，而非故意或基

·２２·

〔５４〕 有人认为，金融市场有它的特性：第一，金融市场集中交易价格，需要有标准化的合约和防止内幕交易和市场 操 纵

的措施；第二，金融交易以信用为基础，需要集中的风险管理和结算清算机制；第三，金 融 交 易 是 信 息 交 易，对 信 息 披 露 和 发

布需要强制管理；第四，金融运作多半涉及杠杆，金融交易的是不易把握的风险，金融产品的复杂性容易为欺诈提供方便，因

此，金融市场需要有保护投资者的各种规则和措施；第五，金融市场发现价格要依靠市场的流动性，市场流动性有赖于市场力

量的平衡，市场力量平衡取决于市场的结构，市场结构受制于市场运作的规则；第六，金融市场中始终存在代理人与客户的利

益冲突。综合这些原因，金融市场需要监管，对海外来的投资者也不例外。参见郑学勤：《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核心》，载 《中国

金融》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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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重大过失进行虚假陈述。由于信息孤岛／信息障碍的存在，即便赋予其严格责任，基于普通董

事信息获取能力的欠缺，也未必能根本解决资本市场的信息失真问题。相反，过于严格的责任，

可能还会导致董事的集体离场，或者最终酿成 “劣币驱除良币”后果。因此，与其折腾董事，不

如对信息获取能力更强的特定少数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财务人员）或证

券中介机构及其履职人员 （审计机构、保荐机构、承销机构及其业务成员）课以更严格的责任。

而且，证券市场是否比贷款市场更容易低成本地获得资金？答案可能并不简单。直接融资市场虽

然拉近了投资者与资金需求方的距离，但直接融资市场同样存在高成本的中介体系，该种中介体系

比间接融资市场复杂得多，无疑大大增加了融资成本。当然，直接融资市场的开放，为存在多元需

求的投资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从而可能更有利于其将资金投入实体企业之中，多元的市场构造、多

样化的投资渠道以及多元的产品类型，无疑在整体上是有利于促进融资市场和企业发展的。

四、《企业破产法》中的董事责任：极端情形下董事的直接责任

（一）《企业破产法》上董事信义义务之扩张

如前所述，在特殊情形，例如，公司破产或濒临破产之情形，董事之信义义务可能会扩张或

转化到债权人身上。〔５５〕从而，董事基于对债权人信义义务的违反，应对其有责破产行为承担责

任。在域外公司法、破产法实践中，董事信义义务也经历了从公司扩张到债权人身上的变迁，但

对董事信义义务之具体对象，仍存在争议。

澳大利亚、美国及英国等国，多以判例方式要求董事在特殊情形下对债权人利益予以考量。

例如，在澳大利亚的Ｂｅｌｌ　Ｇｒｏｕｐ　ｖ．Ｗｅｓｔｐａｃ案中，法官欧文 （Ｏｗｅｎ　Ｊ）认为，公司破产 （或可疑

的偿付能力欠缺）触发了董事考虑债权人利益的义务，该义务是董事对公司整体信义义务的一部

分。董事需对公司财务经营状况进行彻底调查以确定其行为对债权人的影响，若董事未做该项调

查，也 未 考 虑 债 权 人 将 如 何 受 到 影 响，其 就 违 反 了 该 项 义 务。〔５６〕 在 英 国 的 Ｃｏｌｉｎ　Ｇｗｙｅｒ

ｖ．Ｌｏｎｄｏｎ　Ｗｈａｒｆ案中，法官莱斯利·科斯明 （Ｌｅｓｌｉｅ　Ｋｏｓｍｉｎ）在判决中写道：当公司无力偿债、

偿付能力可疑或濒临无力偿债之时，面临风险的主体是债权人。因此董事在履行当时对公司的职

责时，必须以债权人的利益为首要考虑。〔５７〕但对此，也并非没有争议。在美国，董事作为受托

人一般来讲不向公司债权人负担信义义务。虽然一些人支持如下观点，即当公司破产 （或濒临破

产）时，管理者必须为了债权人的 利 益 保 存 公 司 资 产，但 特 拉 华 州 最 高 法 院 在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ｖ．Ｇｈｅｅｗａｌｌａ案 中，拒 绝 了 这 一 观 点，法 院

认为在公司正式破产之前，管理者应一直向公司负担信义义务，并不向债权人负担特别的义务。

·３２·

〔５５〕

〔５６〕

〔５７〕

参见王佐发：《论困境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转化———以公司法与破产法的衔接为视角》，载 《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１
期；杨琼、雷兴虎：《论濒临破产公司董事信义义务的转化》，载 《学术 论 坛》２０２１年 第５期；谢 俊 林：《破 产 企 业 董 事 责 任 问

题探析》，载 《政法学刊》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Ｓｅｅ　Ｔｈｅ　Ｂｅｌｌ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ｄ （ｉｎ　ｌｉｑ）ｖ．Ｗｅｓｔｐａｃ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 （Ｎｏ　９）［２００８］ＷＡＳＣ　２３９ ［４５７４］，［６３０４］，（２００８）３９
ＷＡＲ　１；Ｄａｖｉｄ　Ｋｅｒｓｈａｗ，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ａｗ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２９０．

Ｓｅｅ　Ｒｏｓｅｍａｒｙ　Ｔｅｅｌｅ　Ｌａｎｇｆｏｒｄ，Ｔｈｅ　Ｄｕｔｙ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Ａｃｔ　Ｂｏｎａ　Ｆｉ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ｉｄｕｃｉａｒｙ　Ｄｕｔ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Ｋ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１１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ｗ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１５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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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还认为，即便公司破产之后，债权人也仅仅是有权提出派生诉讼，因管理者违背了对公司的

信义义务。债权人无权对管理者提出直接诉讼。〔５８〕

（二）在企业破产之情形董事是否对外直接担责

就公司破产临界期或破产时董事对债权人责任而言，可供借鉴的域外立法模式主要有破产申

请迟延责任模式和不当交易责任模式两种。〔５９〕在我国，对濒临破产之企业，董事是否有申请破

产的义务和责任？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基于 《民法典》明确规定董事具有清算义务人

的地位而持肯定解释，〔６０〕也有人主张以立法论方式引入董事的破产申请义务，〔６１〕还有人对此

持质疑立场。〔６２〕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１３个中央机构共同制定 《加快完善市

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发改财金 〔２０１９〕１１０４号）并在 “完善破产法律制度”部分特别强

调应 “研究规定企业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在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负有及时申请破

产清算或重整义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等

予以推动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出应 “健全破产制度”。《上海市浦东新区完善市场化法

治化企业破产制度若干规定》第４条与 《海南自由贸易港企业破产程序条例》第６条第４款更是

对公司临近破产时的董事义务作出了初步规定，以期为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 《企业破产法》）修改积累经验。〔６３〕

在企业已经破产之情形，对破产负有责任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高管、监事是否需要对外直

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此，理论上也一直存在争议，法律规定上也不是十分明确。例如，《企

业破产法》第１２５条第１款规定：“企业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

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此处所谓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并未言明责任之对

象，是否包括破产企业的债权人，抑或依 照 《公 司 法》规 定，此 种 信 义 义 务 之 对 象 为 公 司，因

此，承担责任的对象仅为公司。刘贵祥专委在其文章中，持肯定看法，即：“债务人的董事、监

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致使债务人破产的，债权人可以依据 《破产法》

第１２５条要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债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过错的，应当共同承担

责任。”〔６４〕但在司法实践中，上述意见并不统一。例如，在 “北京市蟹岛绿色生态农庄有限公司

与张某明等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中，法院虽未否定债权人的主体资格，但认为在破产程序中，

债权人不能向债务人董事直接主张赔偿责任，只能代表债权人提出该种诉求。法院认为，蟹岛公

司作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盛大公司的出资人、发起人和负 有 监 督 股 东 履 行 出 资 义 务 的 董 事、高

·４２·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Ｓｅ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ｖ．Ｇｈｅｅｗａｌｌａ，９３０Ａ．２ｄ９２，１０３ （Ｄｅｌ．２００７）；
〔美〕理查德·Ｄ．弗里尔：《美国公司法》（第７版），崔焕鹏、施汉博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３９页。

参见罗欢平、谢毅：《公司破产临界期董事对债权人责任模式之选择》，载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年

第５期。

参见罗欢平、谢毅：《公司破产临界期董事对债权人责任模式之选择》，载 《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４年

第５期。

参见马来客、郑伟华、王玲芳：《董事破产申请强制义务及其责任》，载 《人民司法》２０２１年第１９期。

参见金春：《破产企业董事对债权人责任的制度建构》，载 《法律适用》２０２０年第１７期；周洁、曲一阳：《检视与建

议：引入董事破产申请义务的反思与方案替代》，载 《特区经济》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参见解正山：《论公司临近破产时的董事 义 务 及 问 责 制———基 于 公 司 法 与 破 产 法 交 错 视 角 的 思 考》，载 《当 代 法 学》

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刘贵祥：《关于金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理念、机制和法律适用问题》，载 《法律适用》２０２３年第１期，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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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或者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管、实际控制人等直接向其承担出资不实或者抽逃

出资责任，但蟹岛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盛大公司的破产申请已受理，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相关

规定，该类案件应由管理人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代表债务人提起诉讼。蟹岛公司虽然依据相关

规定，在管理人未主张赔偿的情形下，有权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诉讼，但该权利来源于管理人。

即便盛大公司的出资人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或该公司的董事、高管存在协助股东抽逃出资的事

实，但由此追回的财产，也应归入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按法定顺序进

行清偿。蟹岛公司仅要求赔偿其单方的损失，缺乏法律依据。〔６５〕再如，在 “尚某合与何某瑞合

同纠纷二审案”中，法院也认为 《企业破产法》第１２５条的责任对象为公司，而非债权人。债权

人不能直接要求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其担责。该案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尚某合依据 《企业破产法》

第１２５条之规定提起本案诉讼，实质上是要求已被人民法院宣告破产还债的山西永济农机制造总

厂的原法定代表人何某瑞对企业法人的债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企业破产法》第１２５条规定：

“企业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依法承担

民事责任。”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４３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

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即对外的责任主体为企业，不包括企业管理人员。综合

上述法条分析判断，《企业破产法》第１２５条的立法本意是企业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违

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应对企业承担民事责任。企业经营者的法律责任

与国家的立法体例息息相关，从我国现行法律体制看，让债务人 （企业）的高管人员对债权人承

担民事责任缺乏足够的法律根据。原告尚某合依据 《企业破产法》第１２５条提起诉讼，其请求权

基础错误。〔６６〕该案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尚某合要求山西永济农机制造总厂的原法定代表人何某

瑞对企业所欠债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该企业所欠尚某合４万余元债务在宣告破产还债时已移交

给破产管理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尚某合与何某瑞之间存在本案所

涉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何某瑞原审被告诉讼主体不适格。《企业破产法》第１２５条亦未突破合同相

对性原则要求法定代表人对外承担民事责任。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编者注：２０１７

年修正）第１１９条的规定，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上诉人尚某合对企业欠其的

４５４４１．６元及利息可通过向山西永济农机制造总厂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的途径解决。故而，驳回上

诉，维持原裁定。〔６７〕

再如，《企业破产法》第１２８条规定：“债务人有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规定的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由此，一旦债务人有法定损害债权人利益之情形，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条的责任对象显然包括债权人，因此，债权人有请求权似无疑问。但此处之

赔偿责任，同样也是 “依法承担”，相关责任主体、责任形式仍存在模糊之处。首先，责任主体

中的所谓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范围有多大，是否包括全体董事、高管、监事？抑或仅指部分有

责的董事、监事、高管？其次，此处赔偿责任具体形式何指？是指对债权人的直接赔偿责任，还

·５２·

〔６５〕
〔６６〕
〔６７〕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京０１０８民初３８２２１号民事判决书。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晋０８民终１４７６号民事裁定书。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晋０８民终１４７６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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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间接赔偿责任？是依照 《公司法》，还是依照 《民法典》确定相应责任形式，同样也存在模糊

之处。同样，刘贵祥专委在其论文中，也是主张此种情形，应对债权人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即：

“债务人实施 《破产法》第３１条、第３２条、第３３条规定的行为，经管理人主张行为无效或者行

使撤销权后仍无法弥补的，债权人有权依据 《破产法》第１２８条要求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承担相应赔偿责任。”〔６８〕

此外，《企业破产法》第１３０条还规定： “管理人未依照本法规定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

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处以罚款；给债权 人、债 务 人 或 者 第 三 人 造 成 损 失 的，依 法 承 担 赔 偿 责

任。”可见，破产管理人在特定情形下，需直接对债权人或公司外部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这无

疑也扩张了破产管理人承担信义义务的范围。

从以上规定中可以看出，在企业破产此种极端情形，虽然立法对有责董事是否需要直接对外

部第三人承担责任仍存在模糊之处，但通过相关主体的信义义务之扩张，有可能将董事责任直接

解释为对公司外部债权人的直接赔偿责任。但此种情形，皆属极为例外之情形。尤其是，在 《企

业破产法》中直接支持债权人对法定代表人、董事、高管、监事的直接赔偿责任，可能会产生债

权人、企业的经营损失、商业风险向个人转移的问题。尤其是，立法中有关上述主体的责任规则

依然存在模糊或弹性空间，如何协调商业判断原则与上述追责规则之间的关系，既不能过分打击法

定代表人、董事、高管合理的冒险经营行为，又能给债权人提供适当的保护，需要进行谨慎的利益

权衡。因此，如何在市场经济社会弘扬企业家精神、贯彻商业判断原则，公司内部董事、高管合乎

商业判断原则的行为应予免责，并让债权人理性决策、自担交易风险，依然是长期的任务。

五、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体系一致”是否可能

（一）差异性的责任配置：缺乏充分理由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在中国现有法律体系中是

不协调的，而且此种不协调，并无充分法理基础。

首先，《民法典》遵从法人人格独立传统，以代表和代理理论为出发点，采取 “间接外部责任”

的方式处理法定代表人、普通董事和雇员的外部责任问题，此种责任设计结构清晰，逻辑严密。

其次，《公司法》虽长期缺乏关于法定代表人外部责任的安排，但在法律适用上可援引 《民

法典》，并未受到实质影响。新 《公司法》增设了法定代表人外部责任的制度，但也是在 《民法

典》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法定代表人对外承担间接责任。公司法关于普通董事的责任，则以信义

义务为基础，凸显董事对公司的责任。只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董事的信义义务才扩张到股东、

特定债权人身上，董事才需要对这些特定主体承担赔偿责任。但原则上，公司法长期以来一直拒

绝让董事对普通债权人承担直接赔偿责任。新 《公司法》试图认可 董 事 对 第 三 人 的 直 接 赔 偿 责

任，这突破了传统的民法逻辑，也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新 《公司法》对普通雇员的信义义务和

责任并未予以规定，原则上仍是适用传统民法的安排。因此，执行公司职务的雇员并不直接对外

·６２·

〔６８〕 刘贵祥：《关于金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理念、机制和法律适用问题》，载 《法律适用》２０２３年第１期，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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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赔偿责任。可见，旧 《公司法》关于董事外部责任的问题，在个别场景突破了 “间接责任”

的设计，与 《民法典》的体系产生了不协调。新 《公司法》中 有 关 董 事 对 外 部 第 三 人 责 任 之 设

计，进一步放大了此种不协调。

再次，《证券法》长期以来一直在另外的一个体系中设计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例如，虚假

陈述发行人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早就突破了 “间接外部责任”框架，而是采取 “直接外部责任”

方式，此种方式扩张了董事信义义务的对象范围。在法理论上，虽然可用个人责任理论、弱势群

体保护、商法严格责任、维护资本市场吸引力等予以解释，但 《证券法》上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

方式无疑完全突破了传统民法的框架，只是对此种突破的合理性长期缺乏细致检讨，学界关注的

只是此种突破到底应以何种方式进行，是连带责任、赔偿责任或比例连带责任。《证券法》的上

述立法设计与 《民法典》《公司法》关于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体系形成了鲜明的不一致， 《证券

法》上的此种特别责任安排似乎并无法理基础。虽然，维护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或许能提供一种

解释逻辑，但因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通常数额巨大，〔６９〕鉴于董事能力的有限性，让董事承担

直接赔偿责任实质上难以落实，反而引发了管理者的恐慌和董事的集体逃离。

最后，《企业破产法》有关法 定 代 表 人 及 董 事 对 外 的 责 任 形 式，也 存 在 模 糊 之 处。尤 其 是，

普通董事在需要对破产担责时，到底是通过对债务人直接担责来间接对债权人担责，还是直接对

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对此立法规定欠缺明确性，虽从解释论的角度可肯定后者，但如何平衡商

业判断原则与债权人交易风险自担原则？

董事对第三人的直接责任，一般性地从公司法领域上突破，还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甚至直接

导致董事职业崩溃。相较而言，传统民法对董事外部责任的安排最合法人人格独立性之本质，也

有利于董事适度冒险经营。商业行为本为风险性行为，为促进董事适度冒险经营，美国等形成了

商业判断原则，只要董事行为符合商业判断原则，即便其对公司造成损害，也无须承担责任。同

时，企业实践还促进了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商业判断原则加上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可使董

事大胆经营决策。按照法人理论，董事为法人之代表人或代理人，董事履职所获利益归于公司，

该行为所造成的风险———履职侵权的损失，亦应由公司承担。此种归责安排符合权利义务责任一

致原则。若董事履职利益归于公司，而履职风险直接由董事承担，且董事的履职报酬及责任保险

均不能覆盖此种损害，则无疑会因董事责任过重而导致该职业崩溃，未来将无人／少有人愿意担

任董事，或一旦其担任董事，在巨大风险面前，履职腐败／寻租将成为常态。这无疑与法人制度

根本矛盾，因为作为法人的代表人或代理人之董事，基于信义义务，应尽可能为法人利益行事。

（二）董事直接责任的其他理由：董事身份之 “双重性”（职务性与个人性）

董事对履职损害承担直接赔偿责任的唯一理由，可 能 是 董 事 履 职 行 为 或 董 事 身 份 的 “双 重

性”。所谓董事身份 “双重性”理论，是指董事在一般情况下，其为公司机关之成员，但在特殊

情况下，其履职行为非属公司机关之行为，而是其个人行为。例如，若董事之 “履职行为”超越

了法律或章程规定，则非属公司机关成员的 “履职行为”，应视其为 “个人行为”。此时，不由公

司直接承担其外部致害行为的赔偿责任，而是由董事个人 对 外 直 接 承 担 赔 偿 责 任。结 合 《民 法

·７２·

〔６９〕 参见邢会强：《证券虚假陈述赔偿的巨额化与有限社会化分散机制》，载 《东方法学》２０２４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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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有关规定，此种理解可能有一定合理性，因 《民法典》要求法定代表人及普通董事依照法律

或公司章程规定，或在授权范围内履职，我们假定法律或公司章程及公司授权都不会让董事实施

违法或不当之行为。此种解释的一般意义在于：无论是法定代表人，还是普通董事或普通雇员，

当其在代表或代理公司履行职务时，只应当依照法律或章程规定，在授权范围内履职。当其履职

行为超出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对公司而言，就并非履职行为，而是个人行为，故该行为之后果

不能归属于公司，只能归属于个人，公司不对该行为直接承担责任，除非该行为构成表见代表或

表见代理。此一解释所产生的后果是，公司只对其法定代表人、董事或雇员的 “合法行为”（符合

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或在授权范围内的行为）担责，若其法定代表人、董事或雇员实施 “违法行

为”，则上述行为不被视为 “公司行为”，应为个人行为，由其自己担责。我妻荣教授也认为，法人

机关成员的行为具有两面性，有构成法人行为和作为本人的个人行为这样两方面的存在，在前一个

关系中发生团体的责任，在后一个关系中发生个人自身的责任。〔７０〕

对于上述按照法教义学直接推断的结果，学界不乏支持者。例如，有人认为，我国通说以法

人机关理论为由否认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法人机关理论在我国被绝对化了。其实，法人机关理

论的功能，仅在于解决法人这一组织体在法律上的行为活动和责任承担问题，而不在于排除董事

等法人机关成员对第三人的民事赔偿责任。董事的个人性在职务活动中并未消灭，法律技术的形

式逻辑推演不能完全忽视董事两面性的客观事实。无视董事个人性这一客观事实，就难以真正实

现对法人违法行为的有效规制。〔７１〕尤其是在我国当下公司两权分离加剧、董事权力扩张、公司

侵权违法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应当适时修正对公司法人机关理论绝对化的认识，纯化公司法人机

关理论，重新审视并重视董事两面性的客观事实。然而，我国民商法学界却有意无意地忽视或回

避这一客观事实。〔７２〕如果否认董事身份之 “双重性”，坚持董事身份之 “唯一性”———董事是公

司机关成员，其行为不具有个人性 〔７３〕———虽然可能比较符合传统民法对法定代表人以及普通董

事或者雇员行为的责任安排，但可能产生一个与现实背反的推论，即公司通过其董事行为，只能

实施合法行为，不能实施违法行为。

若公司为法律主体，则公司行为必然是复杂的，公司不会只实施合法行为，也可能实施违法

行为。若只将合法行为归属于公司，则事实上否定了公司的侵权行为能力 （包括犯罪能力），意

味着唯自然人有侵权行为能力，法人无侵权行为能力，亦无犯罪能力。如此，则难以解释刑法上

法人犯罪何以构成的问题。其实，从民法中的 “代表”或 “代理”理论而言，法人确实应无侵权

能力或犯罪能力，因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只能在法律、章程或授权范围内，代表／代理法人实施

·８２·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参见 〔日〕我妻荣：《我妻荣民法讲义Ｉ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５１页。

参见王长华：《公司法人机关理论的再认识———以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为视角》，载 《法学杂志》２０２０第６期。

参见王长华：《公司法人机关理论的再认识———以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为视角》，载 《法学杂志》２０２０第６期；蔡立

东：《论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载 《法学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在司法实践中，这样的观点并不少见。例如，在 “上海音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谢某天等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 任

纠纷案”中，原告因资不抵债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法院裁定受理其破产清算一 案，并 指 定 了 管 理 人。管 理 人 经 仔 细 审 查，认

为公司管理层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实，遂诉请法院要求其按照 《企业破产法》有关规定对债务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谢

某天、夏某、祝某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认为，原告主张的 “侵权行为”均是原告的行为，是公司在特定期间内的、合

理的经营管理决策，并非自然人和个人的 行 为，三 被 告 均 不 构 成 对 公 司 及 债 权 人 利 益 的 损 害。参 见 上 海 市 第 三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２０２１）沪０３民初５８１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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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行为，超出法律、章程 或 授 权 范 围 之 行 为，即 非 法 人 许 可 之 行 为／或 已 非 法 人 之 行 为，

自不应由法人担责。如此解释，虽在法人责任理论上有充分理由，但却可能导致法人滥用代表权

或代理权损害交易秩序。例如，法人故意通过限制代表人或代理人权限的方式，将组织责任转嫁

给责任能力更弱的董事个人，以最终逃避法人责任，损害交易相对方之利益。虽然，表见代表或

表见代理制度可在一定范围内约束此种责任逃避行为，但 无 疑 会 影 响 法 人 对 外 的 责 任 承 担。因

此，对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的违法履职行为，原则上由法人对外担责，再进行内部责任追偿，是

一种对交易安全保护可能更为有利的措施，因为通常法人的财产能力或责任能力会超过其法定代

表人、董事或雇员的财产能力或责任能力。

可见，对董事的非直接外部责任的立法技术，本身也考量了如何有助于补偿外部当事人，并

非仅仅是尊重法人独立人格之结果。于此情形，若董事等控制公司内部追责程序，对有过错的董

事不予追责，还有股东代表诉讼可予以钳制，避免董事滥用控制权损害公司之利益。因此，在董

事因其履职不当而损害外部第三人之情形，采取间接责任制并不会对外部第三人的利益产生实质

不利，反而有助于维护法人人格的独立性，也有助于维持公司董事的商业判断权，维护董事职业

的正当存在。由此，新 《公司法》应维持传统民法关于董事外部责任的规则体系，《证券法》也

应在此基础上，抛弃过于激烈的外部侵权责任安排，让董事在证券发行中的外部责任回归 “间接

化”传统。同理，《企业破产法》也应坚持同样的逻辑，以实现商业判断原则与交易风险自担原

则之间的合理平衡。

当然，在现今之司法实践中，采取 “间接外部责任制”的现实问题是，公司在承担外部责任

后，少有对内发动对董事的追偿程序。因此，若采取间接外部责任制，如何有效促使公司发动内

部追责程序，则是立法上须细致考量的问题。对此，有两项措施可以采取：其一，将公司对董事

的追责从 “权利”修正为 “义务”。目前 《民法典》等将此种公司内部追责程序均设计为 “公司

权利”，即 “公司可以”追偿，这无疑直接影响了内部追责程序的完成。可以考虑将该内部追责

程序修改为 “义务”，即公司在承担责任后，应当向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追偿。其二，一旦公司

怠于进行内部追偿，则赋予其他公司债权人代位追偿权，以避免股东代表诉讼惰怠，最终影响公

司责任财产之充实。因此，在董事应当外部间接担责之情形，若公司内部未能积极追责，则公司

外部其他债权人可以主张代位诉讼，以推进内部追责。如此，则一方面维持了法人机关理论之完

整性，另一方面也衡平保护了外部债权人之利益。

（三）用司法解释的方法回归民法传统

因此，董事对外部第三人的责任应予以限制，维持在传统民法的 “间接责任体系”中最为合

理。无论是 《公司法》，还是 《证券法》，一味扩大董事对第三人的责任，均非合理的制度安排。

因此，新 《公司法》第１９１条要求董事承担赔偿责任之安排，在司法解释中应予以限缩，限制为

董事的事后、内部补偿责任，而非董事个人对外直接承担责任。《公司法》应仅允许董事在极个

别之情形，才对公司股东或特定债权人承担直接赔偿责任。《证券法》有关董事责任之安排也应

予以调整，同样回到传统民法体系中来，以此保持 《民法典》《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

在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安排上的一致性，以实现法体系的逻辑自洽。

此种外部责任之逻辑一致性，不仅是维护法人人格独立性的要求，也是维持董事职业、尊重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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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商业判断所需，更是维持公司外部营业责任之平等性所需。所谓外部营业责任之平等性，是

指公司对外部营业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应具平等性。无论该营业行为所针对的是普通民事活动，还

是公司法上的特定营业，或者证券法上的融资营业，董事因履职行为而对外部第三人担责的体系

逻辑应当维持一致。

六、结　论

董事对第三人的直接责任是本轮 《公司法》修订过程中被学界热议的话题，但迄今为止，有

关讨论仍习惯于在公司法内部进行，未能在 《民法典》与 《证券法》《企业破产法》的多重体系

中考量董事外部责任的一致性。对 《民法典》以及 《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等关联法

律的检视表明，我国现行立法关于董事对第三人之责任安排存在法体系上的不一致。其中，《民

法典》坚持法人人格独立性理论，区分代表与代理理论，较好地设计了法定代表人、董事和雇员

对外履职致害的责任机制，一体化地采取间接担责的方式解决法定代表人、董事和雇员对第三人

的损害赔偿责任，原则上由公司先对外承担责任，然后再由 公 司 向 应 当 负 责 的 法 定 代 表 人 或 董

事、雇员进行追偿。此种责任安排，结构清晰、逻辑严密，“区分主义”逻辑较好地处理了法人

的内外部关系。新 《公司法》并未直接规定法定代表人的外部责任，也未规定普通雇员的外部行

为责任，这两类主体的外部责任原则上与传统民法体系一致。与此同时，新 《公司法》却对董事

的外部责任作了安排。在公司法的法理逻辑上，董事责任是以董事所负信义义务为基础的，原则

上，董事一般只对公司负担信义义务，因此，董事一旦违信只对公司担责，董事并不直接对外部

第三人担责。唯在特殊情况下，公司法才将董事信义义务的对象扩张到股东或特定债权人身上，

因此，董事只在特定情形下才对股东或特定债权人承担直接赔偿责任。显然，新 《公司法》在扩

张董事信义义务时，仍是采取了一种 “内缩”姿 态，董 事 信 义 义 务 之 对 象 受 到 了 严 格 限 制。新

《公司法》一方面继受了 《民法典》的安排，直接规定了法定代表人的内部责任规则；另一方面

又超越了 《民法典》的规定，扩张了普通董事对外直接担责之情形。这不仅形成了新 《公司法》

与 《民法典》关于董事外部责任安排的不协调，也在公司法体系内部，形成了法定代表人董事与

普通董事外部责任安排的不一致，导致后者的外部直接责任甚至严 于 法 定 代 表 人 之 外 部 直 接 责

任，此种安排是不妥当的。《证券法》进一步扩张了董事的外部直接责任范围，让对公承诺之董

事或虚假陈述之董事对外直接承担赔偿责任，或者，对发行人的虚假陈述行为与发行人承担连带

责任。由此，完全突破了民法上的间接责任机制，尤其是连带责任之安排，将发行人董事视为独

立民事主体，舍弃了传统民法关于法人人格独立性理论与董事作为代表／代理人的技术安排。《证

券法》的上述安排，虽可能意在维护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或旨在强化对弱势投资者的保护，但相

关理论基础充满了假设，明显缺乏足够说服力。 《企业破产法》为了实现对债权人的特殊保护，

在若干情形下对法定代表人、董事、高管的赔偿责任也可能进行直接扩张，但这打破了商业判断

原则与债权人交易风险自担原则之间的平衡。

《民法典》所规范的公司民事活动，与 《公司法》所规范的公司一般营业行为，以及 《证券

法》所规范的公司金融行为本质上均属民事行为之范畴，董事在代表／代理公司履职时致害他人，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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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应具有体系一致性，目前 《民法典》《公司法》以及 《证券法》的差异化责

任安排，凸显了我国立法缺乏融通性，或 《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的立法欠缺民法基

础，缺乏对传统民法中经典规则的尊重。若有可能，应在重新修订公司法司法解释过程中，采限

缩解释之方法，将新 《公司法》第１９１条有关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之安排，回归传统民法规定，统一

以间接外部责任方式保护第三人利益。此种间接的外部责任，不仅照顾了公司法人人格之独立性，

也照顾了董事的商业判断权，亦是一种对外部债权人利益保护更周全的保护方式。因此，回归传统

民法体系，才是 《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修改其董事外部责任规则的最佳道路。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ａｗ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ａｄｈｅｒ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ｌｅｇ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ｙ　ａｄｏｐｔ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ｕｔｉｅｓ　ｂｙ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ａｗ，ｏｎ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ｉｎｈｅｒｉｔｓ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ｓ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ｗｈｉ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ｉｔ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ｂｅａｒ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ｉｓ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ａ　ｌａ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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